	机动车和驾驶证业务收费项目和标准

	收费项目
	计费单位
	收费标准
	收费依据
	备  注

	机动车号牌工本费
	反光号牌
	汽车
	元/副
	100
	发改价格[2004]2831号；鲁价费发[2005]53号
	1、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（压有发牌机关代号）及号牌安装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（压有发牌机关代号），每个1元；车主自愿安装号牌架的，铁质号牌架及同类产品每只5元（含号牌安装费），铝合金号牌架及同类产品每只10元（含号牌安装费）。           3、补发机动车牌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，不得加收任何费用。

	
	
	挂车
	元/面
	50
	
	

	
	
	三轮汽车
	元/副
	40
	
	

	
	
	低速货车
	
	
	
	

	
	
	摩托车
	元/副
	70
	
	

	
	不反光号牌
	汽车
	元/副
	80
	
	

	
	
	挂车
	元/面
	30
	
	

	
	
	三轮汽车
	元/副
	25
	
	

	
	
	低速货车
	
	
	
	

	
	
	摩托车
	元/副
	50
	
	

	
	机动车临时号牌
	元/张
	5
	
	

	证书工本费
	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
	元/本
	15
	
	1、行驶证、临时行驶证工本费标准包括机动车行驶证、临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和照片塑封费用。                2、补发机动车行驶证和驾驶证均按规定的标准收费，不得加收任何费用。

	
	
	
	
	
	

	
	临时行驶证工本费
	元/本
	10
	
	

	
	机动车驾驶证工本费
	元/证
	10
	
	

	
	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
	元/本
	10
	
	

	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
	汽车
	元/车.次
	100
	
	1、人工检验按规定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。                 2、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进行第一次复检时，不得再收费。                   3、使用检测设备检验或人工检验，只能选择一种，不得重复检验。            4、挂车检验费按汽车规定收取。

	
	
	
	
	
	

	
	三轮汽车
	元/车.次
	60
	
	

	
	低速货车
	
	
	
	

	
	摩托车
	
	
	
	

	机动车抵押登记费
	元/辆.次
	100
	计价格[2001]1979号
	　

	驾驶许可考试费
	汽车、低速载货汽车
	元/人.次
	700元
	鲁价费发[2005]53号
	1、初学驾驶人免费补考一次后仍不及格再参加第二次补考的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违法记分满规定分值12分重新考试的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及因其他原因需参加复试、补考的： 

	
	补考
	科目一
	元/人.次
	60元
	
	

	
	
	科目二
	元/人.次
	120元
	
	

	
	
	科目三
	元/人.次
	180元
	
	

	
	 其他机动车 
	元/人.次
	400元
	
	

	
	 补考 
	 科目一 
	元/人.次
	60元
	
	

	　
	
	 科目二 
	元/人.次
	60元
	
	

	　
	
	 科目三 
	元/人.次
	80元
	
	

	机动车驾驶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费
	　
	　
	期/人
	190元
	
	

	山东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制


